
长子县住建局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

实施办法

第一条 本制度所称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是指通过文

字、音像等记录方式，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记录并归档，实

现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

第二条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坚持合法、客观、公正的

原则。行政执法人员应根据行政执法行为的性质、种类、现

场、阶段不同，采取合法、适当、有效的方式和手段对执法

全过程实施记录。

第三条 规范文字记录。统一使用省厅印制的《行政执

法文书常用格式范本》，并作为全过程记录的基本形式，根

据执法行为的种类、性质、流程等规范执法文书的制作，明

确执法案卷标准，确保执法文书和案卷完整准确。

文字记录方式包括向当事人出具的行政执法文书、调查

取证相关文书、鉴定意见、听证报告、内部审批表、送达回

证等书面记录。

第四条 推行音像记录。对现场检查、随机抽查、调查

取证、证据保全、听证、送达等容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执法过

程，要进行音像记录。对直接涉及人身自由、生命健康、重

大财产权益的现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场所，应派专人进行全过

程音像记录。



音像记录方式包括采用照相、录音、录像、视频监控等

方式进行的记录。

第五条 文字与音像记录方式可同时使用，也可分别使

用。

第六条 积极利用大数据、“互联网+政务服务”等信息

技术，探索成本低、效果好、易保存、不能删改的记录方式，

提高信息化水平。

第七条 加强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的保存、管理和数据

统计分析，充分发挥全过程记录信息在案卷评查、执法监督、

评议考核、舆情应对、行政决策等工作中的作用。

第八条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党内法规的有关规定，不

按要求制作执法全过程记录，或故意毁损、随意删除、修改

执法全过程中文字、音像记录信息等情形，造成严重后果，

属于行政过错行为的，按照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追

究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开始施行。


